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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8年1月17日

（2016）浙0106民初12025号
浙江和盛节能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章俊恩

诉被告浙江和盛节能科技有限公司、第三人浙江正蓝节
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于2017年
8 月 15 日判决，因章俊恩依法提起上诉，请求撤销
（2016）浙0106民初12025号民事判决书，并依法改判支
持一审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被上诉人承担二审的全部
诉讼费用。因你公司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
达上诉状副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天即视
为送达。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3992号

卢东川、黄元衣：本院受理原告吴建尔诉被告卢东
川、黄元衣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送达（2017）浙0106民初399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归还
借款本金并支付利息。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91民初3257号

洪华君、邵立彬：本院受理原告崔德祥诉被告洪华
君、邵立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18年4月23日下午14
时30分在本院第五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19010号

王桢:本院立案受理原告成忠民诉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证据副本、开庭传票、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开庭时间为2018年4月9日下午14时00分，地

点在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良渚人民法庭第三审判庭，
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20616号

夏如云：本院受理原告洪红梅诉被告夏如云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参加诉讼
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民
事诉讼须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
传票等应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十五日内，并定于2018年4月6日9时00分在本院
塘栖人民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
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17957号
现代联合市场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泰康

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诉被告现代联合市场管理有限公
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中，因你下落不明，现本院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审判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和举证期限通知。本案本院
决定于2018年03月29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公开
进行审理，举证时限至2018年03月28日止，逾期或不到
庭，本院将依法进行缺席审理。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1民初6424号

章云兰、林双喜：本院对原告浙江耐鑫互联网金融信
息服务有限公司台州椒江分公司诉被告章云兰、林双喜
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7）浙0111民初642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
被告章云兰、林双喜偿还原告浙江耐鑫互联网金融信息
服务有限公司台州椒江分公司代偿款34560元，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付清。二、被告章云兰、林双喜支

付原告浙江耐鑫互联网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台州椒江
分公司以代偿款3456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0‰自2017
年7月16日起计算至款还清日止的逾期利息，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付清。三、被告章云兰、林双喜支付
原告浙江耐鑫互联网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台州椒江分
公司律师代理费20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付
清。四、原告浙江耐鑫互联网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台
州椒江分公司有权就上述一至三款项对被告提供的抵押
物（浙JH908R车辆）以折价、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享有优
先受偿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
714元，由被告章云兰、林双喜承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舟山分行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舟山分行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

《债权转让合同》（日期2017年12月8日），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舟山分行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
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舟山分行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
告之日起立即向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
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交通银行电话：0580-2265051
浙商资产联系电话：0571-89773926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舟山分行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 1月17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
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7年12月8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

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舟山分行垫付
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
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合计

债权人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舟山分行

借款人名称

舟山鼎诺贸易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7年12月8日）

借款合同编号 本金

2,850,000.00

2,850,000.00

欠息

0

0

担保人

1. 浙江华擎置业有限公司名下：定海区颜家蛟路129号房产，建筑面积423.79平方米，土地面积162.46平方米。最高额抵押847万元。2.张妙龙提供1400万最高额担保。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对湖州新纺纺织有限公司等13户企业贷款债权处置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湖州新纺纺织有限公司等13户企业贷款债权进行处置： 单位：元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债务人

湖州新纺纺织有限公司

丽水市鸿泰金属有限公司

义乌市鑫挺人造革有限公司

杭州江南粘合剂制造有限公司

杭州宏福锦纶有限公司

浙江广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格瑞斯实业有限公司

浙江阳宇工贸有限公司

浙江快利工具有限公司

南龙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滨海活塞有限公司

浙江永晖工具制造有限公司

磐安县泰威服装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7年11月5日)

借款合同编号

湖营2016人借221

湖营2016人借224

湖营2016人借097

湖营2016人借141

湖营2016人借098

湖营2016人借200

湖营2016人借199

湖营2016人借138

湖营2016人借230

湖营2016人借142

湖营2016人借137

2015年丽中莲借字第059号

201671310440

201671310438

201671310439

建银萧银团2015-08-002号

建银萧银团2015-08-002号

建银萧银团2015-08-002号

2017年国内证003号

大江东2016人借0036号

东阳2016人借字214号

东阳2016人借字257号

东阳2016人借字265号

东阳2016人借字291号

东阳2016人借字277号

东阳2016人借字278号

东阳2016人借字215号

东阳2016人借字311号

东阳2016人借字238号

东阳2016人借字216号

东阳2016人借字316号

东阳2016人借字255号

东阳2016人借字295号

东阳2016人借字217号

东阳2016人借字239号

东阳2016人借字256号

东阳2016人借字160号

东阳2016人借字163号

东阳2016人借字139号

东阳2016人借字179号

东阳2016人借字203号

东阳2016人借字190号

东阳2016人借字188号

永康2016年人借字0477号

永康2016年人借字0463号

永康2016年人借字0357号

永康2016年人借字0298号

永康2016年人借字0343号

永康2016年人借字0361号

永康2016年人借字0377号

武义2016年借字0449号

武义2016年借字0434号

2016年磐中字054号

本金

4,000,000.00

6,000,000.00

6,997,408.44

6,000,000.00

9,000,000.00

8,000,000.00

7,000,000.00

5,000,000.00

2,500,000.00

6,000,000.00

5,000,000.00

6,668,720.11

8,000,000.00

29,999,567.75

30,000,000.00

20,000,000.00

20,000,000.00

19,700,000.00

3,776,720.77

19,997,884.72

3,240,000.00

3,370,000.00

9,000,000.00

8,280,000.00

3,720,000.00

5,280,000.00

2,940,000.00

9,500,000.00

4,670,000.00

1,320,000.00

9,720,000.00

1,940,000.00

10,000,000.00

1,920,000.00

1,410,000.00

3,690,000.00

8,000,000.00

9,370,000.00

5,000,000.00

7,550,000.00

21,861,000.00

22,509,000.00

680,000.00

2,881,000.00

79,069,000.00

59,900,000.00

10,100,000.00

21,490,000.00

7,500,000.00

19,992,842.36

9,200,000.00

15,000,000.00

9,980,000.00

欠息

162,097.68

243,146.51

280,181.72

253,360.12

413,892.42

302,211.16

271,916.75

208,856.23

88,428.70

242,903.45

206,091.90

959,016.08

126,428.61

506,264.94

816,788.12

1,436,247.46

1,429,973.20

1,381,631.45

311,579.40

558,228.12

121,259.61

105,228.05

283,954.53

281,455.86

124,634.52

176,900.61

110,031.87

281,391.19

125,225.40

49,402.06

297,334.23

60,576.38

288,119.45

72,486.89

53,232.57

115,220.02

426,803.10

507,359.01

265,955.14

375,659.97

1,155,335.44

1,237,091.74

35,937.43

62,379.37

1,643,315.31

2,512,408.04

472,989.23

376,263.04

116,253.73

542,153.41

279,385.22

370,936.67

291,842.35

担保人

保证人：湖州金利宝纺织有限公司、浙江汇德木业有限公司、新纺集团有限公司、沈松铭、金国琴、李金贵、陈华；抵押人：湖州兴合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保证人：丽水市莲都区中小企业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黄肖丽、张瑞俊、王海燕；抵押人：丽水市浙西南农贸城开发有限公司

保证人：浙江伟龙包装科技有限公司、潘公挺、吴晓香、楼秀大；抵押人：义乌市鑫挺人造革有限公司

保证人：浙江江南涤化有限公司、杭州南宏投资有限公司、杭州鹏展化纤有限公司、弋阳江南涤化有限公司、施水木 抵押人：杭州江南粘合剂制造有限公司 质押
人：浙江江南涤化有限公司

保证人：富丽达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浙江宏发集团有限公司、陆张法、孙妙琴；抵押人：浙江宏发集团有限公司

保证人：张海高、张晓英；抵押人：浙江广丰建设集团东阳市广源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保证人：东阳市万马旅游用品有限公司、胡官星、吕晨音；抵质押人：浙江格瑞斯实业有限公司

保证人：浙江红泰工贸有限公司；梅静稳、梅跃虹；抵押人：浙江阳宇工贸有限公司、梅静稳、梅跃虹、梅浩正

保证人：朱财富、程仙利；抵押人：浙江快利工具有限公司、朱财富、程仙利

保证人：浙江泰龙铝轮有限公司；应高峰、应姿、应赞寿、王苏群；抵质押人：应高峰、应姿

保证人：浙江飞越铜业有限公司；李世清、吴留香；抵押人：永康市前黄有色铸造厂

保证人：浙江萨帕斯工具制造有限公司、浙江海王电器有限公司、姚晖、高俏虹；抵押人：浙江永晖工具制造有限公司

保证人：磐安县正泰制衣厂、东阳市中业制衣有限公司、陈纲、陈景艳、金正威、陈晓敏；抵押人：金正威、陈晓敏

以上13户合计债权本息合计为人民币63714.09万元。具体情况请投资者
登录资产公司对外网站查询或与资产公司有关部门接洽查询（http://www.
gwamcc.com）。

处置方式：打包或单户债权要约邀请竞价转让、拍卖行拍卖、金融资产交
易所挂牌转让或其他处置方式。

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国家
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
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
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
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

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除外）。
特别通知：上述债权项下义务人系国有企业（包括国有全资和国有控股企

业）的，以下相关方对该债权具有优先购买权：国有企业及国有企业出资人或
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相关人民政府或代表本级人民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
构、部门或持有国有企业债务人国有资产的集团公司。优先购买权人请于公
告到期前以书面形式告知我办，若超期未告知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

公告有效期限：自本公告发布日起20个工作日内有效。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或分期付款。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

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
联系人：钱先生
联系电话：0571-87067796
传真：0571-85167878
通讯地址：杭州市邮电路23号长城资产大楼9楼
邮政编码：310006
分公司监察审计部门联系人：于女士
联系电话：0571-85063618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8年 1月17日


